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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 109年 6月 16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正 

地點：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永興路 3號 1樓(本公司一廠)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共計 56,805,790股(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為 464,085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82,360,826股之 68.97％。 

 

主席：張崇棠        紀錄：林敏珠 

 

出席董事：張崇棠、陳阿明、謝錫能、林合濱、陳根成、楊圖信、王言 

出席監察人：李春安、田嘉昇、梁政炎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股數，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一○八年度營業報告。(參閱附件一) 

(二)一○八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參閱附件二) 

(三)一○八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四)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報告。(詳議事手冊) 

(五)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詳議事手冊)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

議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 

2.上述財務報表業經維揚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完竣。 

3.檢附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

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56,805,79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6,572,132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53,952權) 
99.58% 

反對權數 101,481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01,481權) 
0.17% 

無效權數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2,177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8,652權) 
0.23%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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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案，謹請 承認。 

說明：1.檢附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2.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 90,596,908元，每股配發 1.1元，計算至元為

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擬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56,805,79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6,560,132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41,952權) 
99.56% 

反對權數 113,481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13,481權) 
0.19%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2,177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8,652權) 
0.23%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本公司實際作業需求及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

條文。 

2.檢附「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56,805,79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6,556,754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38,574權) 
99.56% 

反對權數 101,481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01,481權) 
0.17%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47,555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24,030權) 
0.25%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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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謹請  討論。 

說明：1.配合法令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2.檢附「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56,805,79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6,546,442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28,262權) 
99.54% 

反對權數 103,793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03,793權) 
0.18%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55,555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2,030 權) 
0.27%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謹請  討論。 

說明：1.配合法令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2.檢附「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56,805,79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6,567,754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49,574權) 
99.58% 

反對權數 102,481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02,481權) 
0.18%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5,555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2,030權) 
0.23%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謹請  討論。 

說明：1.配合法令修訂，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2.檢附「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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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56,805,790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總數% 

贊成權數 56,568,754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350,574權) 
99.58% 

反對權數 101,481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01,481權) 
0.17% 

無效權數 0 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35,555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2,030權) 
0.23% 

本案投票表決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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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一○八年度營業報告 

首先本人謹代表公司董事會，感謝全體員工的辛勤付出，更感謝各位股東一直以來的

支持與愛護。 

茲將一○八年度經營成果及一○九年營業計劃及目標報告如下：  

(一)一○八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8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2,072,967仟元，毛利率 16.33％，稅後每股盈餘

為新台幣 1.39元。 

本公司 108年度合併營收較 107年度衰退 4.79%，但因原物料下跌，致本期毛利率

較去年同期增加 3.83%。 

(二)一○八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一○八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不做說明。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概況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8年度 107年度 變動率（％） 

營業收入淨額 2,072,967  2,177,211  (4.79) 

營業成本 (1,734,396) (1,851,125) (6.31) 

營業毛利 338,571  326,086  3.83  

營業費用 (210,099) (203,419) 3.28  

營業淨利 128,472  122,667  4.73  

營業外收（支）淨額 11,151  1,826  510.68  

稅前淨利 139,623  124,493  12.15  

所得稅費用 (28,346) (23,116) 22.63  

本期淨利 111,277  101,377  9.77  

其他綜合損益 (1,991) (656) 203.51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09,286  100,721  8.50  

 註：以上數字為經會計師查核之合併報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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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 年  度 108年度 107年度 

資 產 報 酬 率（％） 5.38% 5.26% 

股東權益報酬率（％） 8.76% 8.22%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15.60% 15.19% 

稅前純益 16.95% 15.42% 

純   益   率（％） 5.37% 4.66 

稅後每股盈餘（元）（註） 1.39 1.29 

註：每股盈餘係依當年度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追溯調整計算。 

(四)研究發展狀況 

1. 水性熱熔膠 

2. 光電研磨片 

3. 鞋墊灌注改良 

4. 軟性灌注材料 

5. 快速硬化灌注料 
 

二、一○九年度營業計劃 

(一)當年度經營方針 

1.強化集團資源整合，提升經營績效。 

2.深耕客戶關係，擴展合作效益。 

3.推廣環保產品，與消費者一同善盡社會責任。 

4.改善品管方法，確保品質穩定性，增加客戶滿意度。 

5.積極投入製程改善計畫，降低生產成本，強化競爭力。 

6.加強工業安全、衛生教育與改善，以提升全體員工之工作環境。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單位：公噸/仟碼 

主要產品 預期 109年度銷售量 

塗 佈 貼 合 30,000 

樹 脂 3,000 

硬 化 劑 4,000 

上列預期銷售數量係依據 108年度銷售情形，加上開發中新產品預計 109年度成長趨勢

及客戶需求預測，而作以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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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產銷政策 

1.持續改善製程能力，提高客戶滿意度。 

2.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提升整體競爭力。 

3.與國際大廠合作，開拓新市場。 

4.推廣環保產品，與消費者共同善盡社會責任。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與上、下游廠商良好互動，掌握穩定的供貨及銷售網路。 

(二)積極研發前瞻性的產品，開拓新市場。 

(三)積極培養人才，強化員工教育訓練，以配合經營範圍擴大之需求。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外部競爭環境雖然日益激烈，但在管理階層積極掌控市場動態，並針對複雜且變化莫

測之競爭環境適時提出適當之對策，同時結合本公司的研發團隊，持續發展利基型產品與

競爭者對抗，因此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成長。在法規環境方面，本公司遵循國家政策及

法令，財務、股務、稽核等單位對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均能切實掌握，並配合調整公司內

部制度及營運活動，確保公司運作順暢。而在總體經營環境上，由於原物料波動較大，直

接衝擊公司的經營成本，公司經營團隊積極控管庫存，以降低成本；並調整產品組合，持

續開發新產品，拓展市場，提高經營績效。 

謹向各位股東報告本公司一○八年度經營狀況及展望本年度之經營方針，双邦將秉持

著「誠信、品質、創新、分享」的理念，塑造公司成為「創造科技產業新價值的世界頂尖

公司」，並加速開發新產品及深耕核心關鍵競爭優勢之技術能力，以生產高品質符合顧客需

求的產品，並持續拓展業務，擴大市場佔有率。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過去一年來的信賴

與支持，更期望各位股東在未來能持續給予指導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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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邦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配議案及經維揚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林惠芬會計師、王子揚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

報表，業經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繕

具報告，敬請鑒察。 

此致 

本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田嘉昇 

 

          李春安 

 

監察人    鈺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梁政炎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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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餘額         132,194,089  

加：     

本年度稅後淨利 114,836,978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1,483,698     

其他綜合損益逕轉未分配盈餘 322,418  

可供分配盈餘   235,224,951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配發 1.1元) 90,596,908     (90,596,908) 

 

期末未分配盈餘   144,628,043 

 

 

註： 

1.上述盈餘分配優先分配最近年度盈餘。  

2.上述股東紅利係依本公司截至 109年 3月 19日已發行普通股數為 82,360,826股為計

算基準。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

變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辦理相關事宜。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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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本公司股票，由董事三人以

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

證後發行之。公司發行新

股時，得免印製股票，但

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

構登錄。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

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六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

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配合法令修訂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

人，監察人三~四人，均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任期均為三

年，連選均得連任。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二規定，本公司上述董

事名額中，若本公司應設

置獨立董事或本公司得

自願設置獨立董事時 , 

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

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

資格、持股、兼職限制、

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

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一

人，監察人三~四人，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任期均為三年，

連選均得連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

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

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有關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與

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

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亦得設置

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

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

會成立之日同時替代監

察人，本章程有關監察

人之規定隨即廢止。有

關審計委員會之職責、

組織規章、職權行使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悉依

證券主管機關及本公司

配合法令規定

及公司實際需

求訂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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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之相關訂定辦理。 

第卅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

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

之： 

1.提繳稅捐 

2.彌補虧損 

3.提列百分之十法定

盈餘公積 

4.必要時得酌提特別

盈餘公積 

其餘額並同期初累計未

分配盈餘及當年度未分

配盈餘調整數額，由董

事會擬具股東紅利分派

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分派之。 

由於本公司正值穩

定成長階段，考量股東

權益、公司財務結構與

長遠發展，股東紅利以

不高於累積可分配盈餘

百分之九十，其中現金

股利部分以不低於分派

股利百分之十。 

第卅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

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

之： 

1.提繳稅捐 

2.彌補虧損 

3.提列百分之十法定

盈餘公積 

4.必要時得酌提特別

盈餘公積 

其餘額並同期初累計未

分配盈餘及當年度未分

配盈餘調整數額，由董

事會擬具盈餘分派議

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

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本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

或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

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如

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

之，授權董事會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 

由於本公司正值穩

定成長階段，考量股東

權益、公司財務結構與

長遠發展，股東紅利以

不高於累積可分配盈餘

百分之九十，其中現金

股利部分以不低於分派

股利百分之十。 

配合公司實際

需求訂 

第卅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

四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

國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第卅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

四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一○九年六月十六日。 

增列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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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及資金貸與

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依公司法規定，本公司

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

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

或任何他人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

來之公司或行號；前

述所稱「業務往來」

係指與本公司有進

貨或銷貨行為者。 

2.與本公司有短期融

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係以本公司

持股達20%以上之

公司或行號因業務

需要而有短期融通

資金之必要者為

限。融資金額係指本

公司短期融通資金

之累計餘額且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四十。 

(二)資金貸與總額與個別

對象之限額 

1.資金貸與有業務往

來公司或行號者，貸

與總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20%為

限；而個別貸與金額

以不超過雙方間最

近一年度業務往來

金額為限。所稱業務

往來金額係指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

孰高者。 

2.資金貸與有短期融

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者，該貸與總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第二條 資金貸與對象及資金貸與

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依公司法規定，本公司

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

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

或任何他人 

1.與本公司有業務往

來之公司或行號；前

述所稱「業務往來」

係指與本公司有進

貨或銷貨行為者。 

2.與本公司有短期融

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係以本公司

持股達20%以上之

公司或行號因業務

需要而有短期融通

資金之必要者為

限。融資金額係指本

公司短期融通資金

之累計餘額且不得

超過本公司淨值的

百分之四十。 

(二)資金貸與總額與個別

對象之限額 

1.資金貸與有業務往

來公司或行號者，貸

與總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淨值20%為

限；而個別貸與金額

以不超過雙方間最

近一年度業務往來

金額為限。所稱業務

往來金額係指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

孰高者。 

2.資金貸與有短期融

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者，該貸與總

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配合法令修訂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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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司淨值20%為限；個

別貸與金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10%

為限。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金貸與，不受(一)2.

之限制。資金貸與之限

額及期限依(二)及第

三條之規定。 

司淨值20%為限；個

別貸與金額以不超

過本公司淨值10%

為限。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

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

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
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

與，不受(一)2.之限制。 

資金貸與總額、個別對

象之限額及期限依(二)

及第三條之規定。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一

項(一)但書規定時，應

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

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

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

償責任。 

第四條 審查程序 

(一)申請程序 

1.～4.（略） 

5.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時，於將資金貸與他人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

對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二)～(七) （略） 

第四條 審查程序 

(一)申請程序 

1.～4.（略） 

5.本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二)～(七) （略） 

配合法令修訂 

第八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

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

他人前，應審慎評估是

否符合本作業程序之

規定，併同評估結果提

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不

得授權其他人決定。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

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

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第八條 辦理資金貸與他人應注意

事項 

一、本公司將公司資金貸與他

人前，應審慎評估是否符

合本作業程序之規定，併

同評估結果提董事會決議

後辦理，不得授權其他人

決定。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

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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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執行情形，並做成書面

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

各監察人。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至

貸與對象不符本作業

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

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 

四、承辦人員應於每月10

日以前編制上月份資

金貸與其他公司明細

表，逐級呈請核閱。 

 

 

並做成書面紀錄，如發現

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

面通知各監察人及獨立董

事。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至貸

與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

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

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

畫送各監察人及獨立董

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 

四、承辦人員應於每月10日以

前編制上月份資金貸與其

他公司明細表，逐級呈請

核閱。 

若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

者，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

計委員會準用之。 

第十條 資訊公開 

一～四（略） 

 

第十條 資訊公開 

一～四（略）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

係指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金貸

與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 

配合法令修訂 

第十二條  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

會同意後實施，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申明者，本公司應

將其異議併送監察人及

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

時亦同。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時，依前項規定將本

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會紀錄。 

 

第十二條  實施與修訂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

過，送各監察人並提報

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如

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申明者，本公

司應將其異議併送監察

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修正時亦同。 

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

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如有反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若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訂定或修正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應經

配合法令修訂

及增列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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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四年六月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三年六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

四年四月九日。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若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本作業程序對

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

計委員會準用之。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四年六月八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三年六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

四年四月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

九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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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

項，應先經過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始得為之。但為配

合時效需要，得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在當期淨值30

﹪以內先予決行，事後提

報次一董事會追認，並將

辦理之有關情形報股東會

備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

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規定

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

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

在此限。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

時，其為他人背書保證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

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五條：決策及授權層級 

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

項，應先經過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始得為之。但為配

合時效需要，得由董事會

授權董事長在當期淨值30

﹪以內先予決行，事後提

報次一董事會追認，並將

辦理之有關情形報股東會

備查。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

上之子公司依第三條規定

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報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

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

在此限。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配合法令修訂 

第八條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

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

違規情事，應即以書

面通知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

更，致背書保證對象原

符合本程序第三條規

定而嗣後不符合，或背

第八條  辦理背書保證應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

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

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

形，並作成書面紀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

人及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

致背書保證對象原符合

本程序第三條規定而嗣

後不符合，或背書保證

配合法令修訂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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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書保證金額因據以計

算限額之基礎變動致

超過本辦法第四條所

訂額度時，則稽核單位

應督促財務部對於該

對象所背書保證之金

額或超限部份應於合

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

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

部消除，並將該改善計

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以及

報告於董事會。 

三、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

值低於實收資本額二

分之一之子公司，財

務部門應定期評估追

蹤子公司之營運風

險、財務狀況及續保

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並提報董事會。子公

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其實收資本額應

以股本加計資本公積

（發行溢價）之合計

數為之。 

四、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

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

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

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

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

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

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

具名聯保，並修正本辦

法，報經股東會追認

之；股東會不同意時，

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

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

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

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金額因據以計算限額之

基礎變動致超過本辦法

第四條所訂額度時，則

稽核單位應督促財務部

對於該對象所背書保證

之金額或超限部份應於

合約所訂期限屆滿時或

訂定於一定期限內全部

消除，並將該改善計畫

送各監察人及獨立董

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以及報告於董事

會。 

三、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

低於實收資本額二分之

一之子公司，財務部門

應定期評估追蹤子公司

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

及續保之必要性及合理

性，並提報董事會。子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其實收資本額應以

股本加計資本公積（發

行溢價）之合計數為

之。 

四、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

業務需要，而有超過本

辦法所訂額度之必要且

符合本辦法所訂條件

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

由半數以上之董事對公

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

具名聯保，並修正本辦

法，報經股東會追認

之；股東會不同意時，

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

內銷除超限部分。本公

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

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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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

錄。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若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對於監察人之

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

用之。 

第九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 10日

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

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

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1.背書保證餘額達本

公司及子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 

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十以上。 

3.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餘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對其

背書保證、長期性

質之投資及資金貸

與餘額合計數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

增背書保證金額達

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且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以上。 

第九條：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 10日

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

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

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

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1.背書保證餘額達本

公司及子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 

2.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十以上。 

3.對單一企業背書保

證餘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對其

背書保證、採用權

益法之投資帳面金

額及資金貸與餘額

合計數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三十以上。 

4.本公司或子公司新

增背書保證金額達

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且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以上。 

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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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作業程序所稱事實

發生日，係指簽約日、

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

或其他足資確定背書

保證對象及金額之日

等日期孰前者。 

第十二條  實施與修訂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

股東會同意，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

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

時亦同。 

另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時，依前項規定將本

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

會紀錄。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五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二條  實施與修訂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

過，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

書面申明者，本公司應將

其異議併送監察人及提

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

同。 

依前項規定將本作業程

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如有反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若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訂定或修正本作

業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若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者，本作業程序對於

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

員會準用之。 

配合法令修訂

及增列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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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五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八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

九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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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

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

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

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

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

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

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

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

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

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

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

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

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

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

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

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

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

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

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

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

配合法令修正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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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

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

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

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

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

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及受

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

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

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

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

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

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

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

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

理由。 

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

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

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

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

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

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

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

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

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

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

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

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

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

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

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

理由。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

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

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

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

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

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

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

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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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

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

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

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

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

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

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

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

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

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

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

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

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

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

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

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

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

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

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

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三條（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

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

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

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

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應採行電

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

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

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

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

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

第十三條（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

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

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

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

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

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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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

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

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

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

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

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

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

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

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

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

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

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

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

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

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

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

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

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

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

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

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

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

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

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

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

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

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

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十五條（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

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

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五條（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

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

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

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

配合法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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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

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

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

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

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 

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

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

月、日、場所、主席姓名、

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

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

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

監察人時，應揭露每位候選

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

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二十條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七十八年

十一月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五月二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

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條 

本規則訂立於民國七十八年

十一月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五月二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

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

六月十六日。 

增列修訂日期 

 
 


